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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依據本校「學生轉系辦法」第八條規定，訂定本細則。 

第二條 本校其他學系學生修業滿一學年以上者，於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入本學系；

於第三學年開始前，得申請降級轉入二年級肄業。申請時其上學年學業總平均分

數達 75 分以上者，得依規定申請轉入本學系。轉系以一次為限，並須完成本學

系規定之畢業條件，方可畢業。降級轉系者，其在二系重複修習之年限，不列入

本學系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。 

第三條 本學系以甄選方式錄取轉系生。成績評定方式依最近一學年學業成績（70％）及

面試成績（30％）擇優錄取。總成績同分時，以面試成績為優者，優先錄取，面

試成績同分者，則增額錄取。 

第四條 轉系學生應填寫「轉系申請書」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同意後，連同歷年中文成績

單乙份及各學系規定繳交之書面審查資料，向教務處提出轉系申請。 

第五條 本細則未規定事項，悉依本校「學生轉系辦法」及有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六條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送教務會議核備後，自公布日起實施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